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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打

维修资金“被”晚交 500余业主户均要多缴一万

“开发商让我们吃哑巴亏啊”
本报记者 姬生辉

28日下午3点，在小区

售楼处，几十名业主向开发
商讨说法。半个小时后，两

位工作人员与业主们见面。

一位姓江(音)的女士向业

主们表示，现在按总房款的

3%收取公共维修资金款是
按照今年济南市政府出台

的《济南市住宅专项维修资

金管理办法》规定收取的，

并无不妥之处。

针对业主们提出的为

何提前收取这四座楼盘少

数业主公共维修资金款，而

不是统一收取时，江女士并
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表示将

向房管部门申请协调，之后

便离开。

另一位男工作人员表

示，业主缴纳多少维修资金

开发商并不会得到任何利

益，他们将在近期积极进行
协调，争取给业主们一个满

意的答复。

28日晚7点，记者与业
主姜洪国联系得知，目前开

发商没有给予业主们明确

的说法。

开发商称

将积极协调

2 0 1 0年 7月 1

日，济南市出台实

施《济南市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，规定商品住

宅、非住宅的业主

按照所拥有物业的

建筑面积交存维修

资金，设有电梯的

房屋按每平方米

120元收取。但在省

城一个小区，因开

发商于今年2月收

取了部分业主公共

维修资金款，500余

业主被迫按照购房

款的 3%缴纳公共

维修资金。业主们

感叹，因开发商原

因每户业主平均要

多缴纳一万元。

核 心

提 示

业主们感觉

好像吃了哑巴亏

10月28日，省城某

个小区G12号楼的陈学

玲收到一份快递邮件。打

开邮件，陈学玲看到一张

缴纳公共维修资金的通

知。“2009年10月入住小
区，终于可以办理房产证

了。”陈学玲看到通知中

写有“为了使您能够尽快

取得房屋所得权证……”

但在信封内的另一
张《办理房产证所需资料

明细》中，陈学玲吃惊地

看到，公共维修资金仍需
要按照购房款的3%缴

纳。陈学玲纳闷，7月1日

刚出台的《济南市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规

定，设有电梯的房屋按照

每平方米120元收取公

共维修资金，可为何还是

按照老政策？

同样接到通知的业
主王静静也感到吃惊，

她买的房子 1 1 5 平方
米，总购房款 68万元，

如按照房屋面积交款只

需1 . 38万元，但是按照

房款百分比就得缴纳
2 . 04万元。“新办法已
实施 4个多月，为何还

按以前的方式收钱，我

得多交6000多元呢。”

据G12楼住户姜洪

国统计，10月28日当天，

收到开发商快件的业主

至少有500户，“都是G7、

G9、G10、G12这四栋楼

的住户。”之后两天，他和

几位邻居曾找到开发商

所在公司的工作人员。该

工作人员告诉姜洪国等

人，因为这四栋楼中，均

有一两户业主已于今年
2月急于办理房产证，按

总房款的3%缴纳了维修
资金，根据《济南市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，其他业主必须
要与已交款业主的交款

方式一致。

“开发商明摆着让我

们吃哑巴亏啊！”姜洪国

气愤地说。

开发商为何

不统一通知交款

居住在G12号楼

的业主王进军向记者

出示了一张 2 0 0 9年

入住小区时，开发商

出具的《关于收取契

税、公共维修资金及

其他相关费用的协
议》，《协议》第三条写
道：买受人根据国家

相关规定提交办理房
产证的相关资料，具

体缴纳时间以出卖人

通知时间为准。

“办理房产证是所

有业主的事情，为什么

不统一通知我们交

款？”王先生说，开发商

暗地里为少量业主办

理房产证，却把大部分
业主蒙在鼓里是不公

平的，也造成了大部分
业主的损失。

业主马女士认为，

正是开发商没有尽到

通知义务，使500余户

业主多交了公共维修
资金，开发商应当为自

己的做法负责。“如果

今年2月，开发商统一

通知业主按总房款的

3%交款，大家都没有

意见，谁都想尽快拿到

房产证。但为何往后拖

了8个多月的时间，还

是享受不到新的缴费
方式？”

“开发商说这几

户已交款业主急于办

理房产证才收了他们

的公共维修资金，我们

也一样着急啊。”业主

陈学玲告诉记者，因急

于将全家人的户口转

过来，她分别于2009

年底、今年1月份和4

月份多次联系开发商，

工作人员解释，整栋楼

的大房产证还没有出

来，到时候会通知大

家统一缴纳公共维修
资金。“为什么现在可

以交款了，开发商却

说已经有业主提前缴

纳了呢？”


